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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抽查发现的勘察设计质量问题汇总

一、工程勘察

（一）勘察基本要求

工程概况内容搜集不全；周边环境条件调查内容简单，缺

乏针对性；原位测试、室内试验的布置缺乏重点；一般性勘探

孔深度不足。

（二）地震效应评价

场地类别划分依据不充分；抗震地段划分不严谨，判断依

据欠缺。

（三）特殊性岩土

对于大面积回填土场地的原始地貌、填土来源、堆填方式、

填土成分和堆填年代等资料搜集不充分，工程特性评价依据不

足；特殊性岩土勘察手段单一。

（四）地下水

未查明地下含水层和隔水层的埋藏条件，对工程有影响的

多层含水层未分层量测水位；未提供场地历史最高地下水位、

近 3～5 年最高地下水位。

（五）岩土工程评价和成果报告

特殊性岩土评价简单；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评价



格式化，缺乏针对性；异常数据处理较为随意；建议的岩土参

数与勘察深度不匹配；免审项目勘察报告审核不严，总体质量

水平仍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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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专业设计

（一）防火设计

1. 民用建筑分类（消防定性）不准确，执行错误的相关

规范。

2. 总平面图设计深度不足，未标注相邻建筑火灾危险性类

别或建筑分类，无法判断防火间距、消防救援是否满足规范要

求。

3. 防火分区的划分、安全疏散出口的设置不合理，疏散宽

度的计算不准确，疏散距离不满足规范要求等。

4. 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区域设置不满足相关规

范和安全管理规定要求。

5. 房间疏散门、疏散通道（含楼梯间平台处等）净宽、

净高未考虑门框、梁的影响，如：个别项目楼梯平台考虑梁

高后无法满足 2.10m 净高要求，作为安全出口的人防门净高

不足 2.10m 等。

6. 防火门、窗和电梯层门的耐火隔热性、耐火完整性不满

足规范要求。

7. 消防救援口扣除竖梃及窗框后，净宽或净高小于 1.00m，

当利用门时，净宽度小于 0.80m。



8. 建筑避难层中防火隔间的具体做法不满足规范要求。

9. 疏散楼梯间及其前室的开口与建筑外墙上的其他相邻开

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小于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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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楼梯间地上、地下在外窗处未作封堵，不满足上下层窗

槛墙高度要求。

11. 外墙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的空腔，未在

每层楼板处采取防火分隔与封堵措施。

（二）建筑设计及安全性防护

1. 公共楼梯休息平台上部及下部过道处的净高小于

2.00m，梯段净高小于 2.20m。

2. 楼梯相邻梯段踏步高度差大于 0.01m。

3. 住宅采用大尺寸外窗，单块玻璃的面积或选型不符合规

范要求。

（三）防水设计

1. 总说明中防水说明、防水专篇与构造做法不一致。

2. 总说明中防水设计工作年限有误。

3. 金属屋面仅设一道金属板，未设置卷材防水层，不满足

二级防水要求。

4. 建筑屋面防水层材料及厚度设计不满足规范要求。

（四）住宅隔声、防串味、防渗漏设计

1. 地下室雨水回收机房，排风机房等有噪音的设备用房贴

临住宅设置，不满足规范要求。



2. 户式中央空调设备平台局部贴临卧室，设计未采取特殊

隔声减震措施

— 4 —

。

3. 施工图中未采用有效版本的排气道图集。

4. 雨篷、阳台、室外挑板等防水细节做法不满足规范要求。

（五）无障碍设计

1. 缺少连贯的无障碍通行流线设计，如：无障碍卫生间只

设在 A 栋，A 栋与 B 栋之间未设无障碍通行设施。

2. 轮椅席位区无法通过无障碍通行设施与疏散出口、公共

服务、卫生间、讲台等必要的功能空间和设施连接。

3. 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台阶未设置满足规范要求

的提示盲道。

4. 设置扶手的轮椅坡道，其临空侧未采取安全阻挡措施，

无法控制轮椅小轮和拐杖会侧向滑出坡道、踏步和平台边界

的可能。

5. 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卫生间等，门内外高差表达不清

或缺失，门口斜面过渡措施不详，不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

（六）绿色建筑设计

1. 有绿色建筑星级目标要求的项目，其绿建专篇中围护结

构热工性能提升数据填写有误或缺失。

2. 构造做法表与绿建专篇中详图表达不一致。

3. 多立面公共建筑未按单一立面进行节能计算。

4. 宿舍居室与公共洗衣间相邻，绿建专篇中表述了隔声性



能指标但未见具体隔声、减振、降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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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防工程防护安全性

1. 人防设计文件编制深度不足，平战转换设计疏漏较多，

特别是主要出入口的防倒塌棚架转换内容和要求缺失较多。

2. 第一道防护密闭门侧向防护缺失；

3. 结合室内出入口设置的战时进风口，有条件的也未设置

在室外，且未采取防堵塞措施。

4. 疏散通道上楼梯间防火门宽度小于战时疏散宽度要求。

5. 相邻防护单元之间未设置连通口。

6. 战时电站进风口与电站排烟井距离较近。

7. 二等人员掩蔽部未设置战时干厕等辅助用房；防化等级

为乙级的工程，防化器材室未单独设置。

三、结构专业设计

（一）结构体系合理性

部分设计对结构体系合理性及其薄弱部位重视不够，未

对结构不规则性进行判定，未对薄弱部位采取有针对性的加

强措施。

（二）结构构件承载能力设计

1. 部分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墙、柱、梁、板等）配筋小

于计算值。

2. 部分结构构件截面尺寸不足或小于计算输入值，不能满

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或抗震承载能力设计要求。



（三）抗震构造措施

1. 部分框架梁梁端截面底、顶钢筋比值不满足规范要求。

2. 结构构件最小配筋率、箍筋配箍率、轴压比、锚固长度

等不满足抗震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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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竖向体型收进时未对相关构件予以加强。

（四）结构构件防火设计

1. 钢结构防火设计计算资料不全或计算资料与具体防火措

施不吻合，防火做法不符合钢结构防火规范要求。

2. 钢结构防火涂料的性能或设计指标不满足计算要求。

3. 耐火等级与建筑说明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五）计算模型及其假定

1. 计算指标模型与计算配筋模型不一致，模型截面与设计

图纸不一致。

2. 大跨度钢结构未与混凝土主体结构共同建模、协同分析。

3. 部分项目大、小跨板支座不应统一按固结计算。

4. 地下室外墙未按实际支撑条件进行计算。

5. 部分节点连接不满足构件受力的连续性，设计师盲目依

赖图集，无法满足工程本身的个性需求情况，如：多个斜梁

与柱子汇交未考虑梁柱钢筋节点汇交，未见专项节点设计解

决锚固、解决受力连续的问题；高低跨板支座按固结却未见

构造保证措施；屋面悬挑梁外侧钢筋远大于内侧钢筋仍依赖

图集节点等。



（六）计算参数、计算资料及设计依据

1. 部分轻钢钢结构屋面雪荷载设计不足，未采用 100年重

现期雪荷载、未考虑积雪分布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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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设计资料提供不全或有误。如未按规范要求进行沉

降计算；基础未进行冲切、抗剪、局压等验算；建筑地下室存

在上浮问题时，未能准确进行抗浮验算。

3. 部分高大填充墙未进行稳定性验算。

4. 当桩周土层产生的沉降超过基桩的沉降时，在计算基桩

承载力时未计入桩侧负摩阻力。

5. 部分桩基工程无试桩报告，单桩承载力取值依据不足。

（七）人防工程防护安全性

1. 战时主要出入口第一道防护密闭门以外，墙体和战时通

风井未考虑防护要求。

2. 计算书不完整、不准确,人防工程等效静荷载确定不正确。

3. 底板及下柱墩/承台配筋率及配筋方式不满足构造要求。

4. 混凝土构件保护层厚度不足。

5. 人防结构各个部位抗力不协调（如人防门框墙根部、顶

板与外墙交界处等部位）。

四、给排水专业设计

（一）消防给水和消防设施设计

1. 消防水池有效容积、消防泵参数不满足建筑消防水

量要求。



2. 屋顶露天高位消防水箱的人孔和进出水管的阀门等未采

取防止被随意关闭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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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的地下汽车库未设置水泵接合器。

4. 室内消火栓的布置不满足同一平面有 2 支消防水枪的

2 股充实水柱同时达到任何部位的要求。

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环状供水管道控制阀未采用信号阀或

确保阀位处于常开状态的措施。

6.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建筑，局部区域漏设喷头。

（二）生活给排水设计

1. 从城镇给水管网直接抽水的生活供水加压设备进水管上

未设置倒流防止器。

2. 地下车库雨水回用系统（非传统水源管道）未设置防止

误接、误用、误饮的措施。

3. 排水管道敷设在食堂厨房的主副食操作、烹调间上方。

4. 雨水管道穿越酒店客房。

5. 卫生器具水封设置情况表述混乱，在系统图与设计说明

中水封设置方式不统一。

（三）绿色建筑设计

1. 生活给水系统供水压力系统表达与设计说明不一致，部

分用水点水压大于 0.2MPa 的配置支管未设减压措施。

2. 绿色设计专篇说明填写不完整，如局部需勾选项未勾选、

可再生能源利用设计未注明等。



（四）住宅工程防串味设计

1. 住宅卫生间地面排水（非淋浴区）地漏未采用多通道地

漏或排水支管共用存水弯等防干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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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住宅卫生间地漏及卫生器具存水弯的精细化设计欠缺，

部分设计采用洗脸盆排水为地漏补水的方案，但未明确设计选

用的地漏类型（洗脸盆与地漏是否共用水封），导致洗脸盆排

水管上可能出现重复设置或漏设水封情况。

（五）人防工程防护安全性

1. 负一层非人防工程排水进入负二层人防工程。

2. 人防工程密闭通道防爆地漏外接工程外部洗消废水集水

坑的排水管道上，在工程外部受冲击波影响的管段上连接了普

通地漏。

3. 防护区内防爆地漏接入非防护区集水坑的排水管，管口

上未加防护法兰盖板或阀门时，非防护区接普通地漏的排水管

进入该集水坑。

五、电气专业设计

（一）供配电系统设计

1. 确定负荷分级和供电电源要求时，未考虑工程建设规模、

火灾危险性分类对判定结果的影响，忽视影响工程建设规模判

定的建筑参数（如宿舍床位数量、旅馆客房数量、剧场座位数

量、图书馆藏书数量等）。电气设计说明工程概况中未注明上

述建筑参数、工程建设规模和火灾危险性类别。



2. 对于因过负荷引起断电而造成更大损失的供电回路，过

负荷保护作用于切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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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宅建筑住户配电箱三相进线，进线开关极数选型错误，

所选开关不能同时断开相线和中性线。

4. 爆炸性环境中的 TN 系统未采用 TN-S 型。

（二）防雷、接地设计

1. 建筑物防雷等级划分错误。

2. 人工接地装置材料选型未考虑电化学腐蚀的影响。

（三）无障碍设计

1. 部分无障碍坐便器旁未设置救助呼叫装置。

2. 无障碍客房内未设救助呼叫按钮，未设置为听力障碍者

服务的闪光提示门铃；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供残疾人专

用的客房，未设置声光警报器。

（四）消防安全性

1. 避难层出入口处灯光标志设置不完整，避难层进入楼梯

间的入口处，未设置标示避难层和楼层位置的灯光指示标识。

2. 火灾警报器的声压级不满足应高于背景噪声 15dB、且不

应低于 60dB 的要求。

3. 气体灭火控制系统操作装置处未设消防专用电话分机。

4. 部分消防电梯轿厢内专用消防对讲电话未明确通信信号

接入要求。

5. 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的场所未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



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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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总线在穿越防火分区处未设置总

线短路隔离器。

（五）人防工程防护安全性

1. 部分穿过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和密闭隔墙的电缆（包括

动力、照明、通信、网络等）管线未进行防护密闭或密闭处理。

2. 人防人员出入口和连通口的防护密闭门门框墙、密闭门

门框墙、防爆波井处，部分位置未预埋备用管。

3. 部分位置未设置三种通风方式的灯光和音响装置。

4. 部分滤毒室内、战时进风机室内和出入口最后一道密闭

门内侧漏设置插座，或插座安装高度不满足规范要求。

5. 从防护区内引至非防护区（防护密闭门以外）的照明

电源回路未与防护区内照明回路分开，存在共用照明配电回

路的问题。

六、暖通专业设计

（一）消防安全性

1. 防烟分区长边长度的限值未按照不同空间净高的标准

设计。

2. 走道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时，对《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

标准》的第 4.6.3-3 条与 4.6.3-4 条的理解执行不清晰。

3. 自然排烟窗及电动挡烟垂壁手动控制装置图示不明确。

4. 自然排烟系统排烟参数、自然补风系统补风参数表达不



完整，缺有效面积、高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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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排烟排热设施未同步提资建筑、电气专业设计到位。

6. 正压送风设计送风量计算不准确；烟风机余压选型偏小。

7. 空调、通风及消防用风管穿越防火分隔处局部漏设防

火阀。

8. 事故通风系统未在土建设计阶段落实设计。

（二）绿色建筑设计

1. 设备选型参数不满足绿建自评估表的得分要求。

2. 工业建筑节能设计分类定性不准确，预留空调的车间未

按一类工业建筑节能设计。

3. 地库平时使用的风机房不应贴邻住宅卧室布置。

4. 地下车库的排风出口设置在人员活动场所，排风出口的

设置高度不应小于 2.5 米。

5、采用多联机空调的项目未同步设计，采用分体空调的建

筑未设计分体空调机位。

（三）人防工程防护安全性

1. 测压管外端位置未引至室外空气零点压力处。

2. 风量测量装置前后的滤毒风管上未设风量调节阀，无法

调控滤毒通风量。

3. 防毒通道内超压排气活门与排风密闭阀门未充分错开。

4. 部分工程设计未提供战时通风计算书，有些工程的计算

结果未反映到设计说明中。


